
邓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邓州市宋金商业街遗址展馆等四处景区劳务

派遣服务项目（二次）成交结果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2026-01-7

2.项目名称：邓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邓州市宋金商业街遗址展馆等四处景区劳务派遣服务项目（二次）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6 年 1 月 30 日

5.评标日期：2026 年 2 月 12 日

二、成交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中标金额 单位 备注信息

2026-0

1-7-1

为邓州市宋金商

业街遗址展馆、

宋塔展览馆、双

忠祠和突破口广

场等四处景区提

供劳务派遣服务

邓州市港达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北京

大道与团结东路交叉口向

西名仕公馆 1 号楼 103 铺

1177400.00 元

评审总得

分：

79.33 分

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1

邓州市文物保护

中心邓州市宋金

商业街遗址展馆

等四处景区劳务

派遣服务项目（

二次）

采购需求及

磋商文件的

全部内容

合格，符合

国家及行业

相关标准及

要求，并满

足采购人的

相关要求

一年

合格，符合

国家及行业

相关标准及

要求，并满

足采购人的

相关要求

三、评审专家名单：

陈文灵（组长）、 王家傲（采购人代表）、赵小旗。

四、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参照《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2023]002 号文规定。

收费金额：19200.00 元。

五、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

本次成交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邓州市）》网站上发布，成交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各有关当事人对上述成交结果有质疑的，可以在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之内以书

面形式（谢绝口头、电话、传真、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招标人及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亲自携带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

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七、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